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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宗教之自由、思想自由、個人自由、享受司 

法平等權等均在其列。就此點言，南非聯邦 

之成就，殊不亞於出席大會之任何一國。

憲章爲確保 .人類尊嚴擬加宣佈者，卽爲 

此類基本權利。淇他若干爲南非聯邦所不能 

贊成之權利，憲章固亦決無視爲基本.人權之 

意，究有若干會員國願意並能予以實施，南 

非聯邦殊不能無疑。

試以“工作及報酬權”爲例。南非聯邦一 

l;，J爲所有需要工作之人，觉工作機會，不遺 

餘力，但不能作繭自縛，謂必能確保全民就 

業。此條如獲通過，勢必引起一種義務，恐 

惟有極少數國家可以履行。

宣言之用意，倘原在不發生丨壬何義務，則 

毫無實用之價値。但第三委員會認爲宣言所 

列乃憲章規定之各項權利與自由之定義，而 

根據若干代表團在該委員會發表之意見，宣 

言之通過將使參加之备國政府，負有某種義 

務。宣言範圍旣如此其廣泛，許多一向被認 

爲各國國內管轄之問題，將來均可成爲大會 

討論之對象，且甚至可遭大會之指摘。

基於上述理由，南非聯邦於表決宣言草 

案之際不得不棄權，實深遺慽。

午後六時二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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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M r .  H .  V .  E v a t t  (澳大利亞）

，九 . 繼續討論世界人權宣言草案•• 
第 三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 A /7 7 7 )

英聯王國對宣 i •草案所提之修正案（a /  
V 78/R ev .l)及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對該草案所提之各修正案（A / 
784)0

蘇雄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所提之決議 

案草案（J /7 S 5 //to .2 )。
Mr. R a a fa t  (埃及）稱代表團非常欽佩第 

三委員會工作時所遵循之崇高理想。該委員 

會工作之結果卽爲今日提出大會之A 權宣 

言。此人權宣言，以及業經大會一致通過之 

危害種族罪公約，爲確立法律及A 道原則之 

前進步驟。

人權宣言中所載之若干原則，在各民主 

政體之國家屮，包括埃及在內，早成確立原 

則。但 M r  R aafat仍擬對決議案草案第十七 

條與第十九條提出若干保留。

第十七條規定成年男女不受種族、國籍 

或宗教之任何限制，有豨結婚姻之自由。埃及 

與多數其他囘教國家，則限制囘教婦女與信 

奉其他宗教之男子通婚。此種限制係宗教性 

質，受其宗教信仰之影響，故不可忽視。然 

而此項限制並未震動世界之正義感，不似若 

干國家之以國籍、種族或膚色爲依據而加以 

限制，後者所稱限制，埃及非但認爲不當且 

於其境內亦不存在。

關於第十九條， Mn R a a fa t指陳該條條 

文不限於宣佈思想、良心與宗教自由 '— 埃 

及政府不作任何保留赞成此項權利一一並稱 

人類有改變其宗教或信仰之權利；關於此後 

稱之“權利”埃及代表團不能完全同意。吾人 

不得輕易放棄吾人之宗教信仰。人類之改變

其宗教常因外界之影響，或其他不足嘉許之 

理由，如離婚等。埃及代表團深恐人權宣言 

此次宣佈人類有改變其宗教及信仰之自由， 

不免於無意中鼓勵某種爲東方人所熟稔之傳 

道會策略，此種傅道會勸誘東方民衆改變其 

信仰>f、遺餘力。M r .  R a a f a t稱渠本可撤囘其 

對第十七條與第十九條所作之保留，但渠認 

爲說明其保留之點似比較坦白忠實，因埃及 

於表決贊助該項宣言時，確具有誠實執行之 

意也。

該代表末稱渠旣已提出上述解釋請予載 

入簡要紀錄，埃及代表團準備投票f f 成人權

宣言。

M r. R ado van o vic  (南斯拉夫）稱許多代 

表團認爲人權宣言爲大會第三屆會所處理最 

重要問題之一。甚多代表復力稱聯合國卽將 

貢獻於人類之新宣言，具有歷史上之重要性。

南斯拉夫代表則認爲宣言屮雖包含若干 

進步性質之規定，但宣言本身仍不免引起若 

干嚴重問題。

第一，南斯拉夫代表團認爲宣言中所規 

定之人權原則遠較現代社會進展爲落後，並 

認爲此類人權原則不能予人類充分法律與紙 

會保障。故爲使此項文件富於歷史及法律上 

價値起見，人權宣言應充分反映今代之進步 

趨勢，更應予人人以一般之保障，且不視其爲 

個人，而視爲社會團體之一員，蓋若干重要 

人權，乃因人與其所屬社區互相依賴而生之 

結果。

提出大會之決議案草案係以個人觀念爲 

根據，認爲人類乃一孤立之個體，僅享有個 

人所有之權利，與其所賴以生活之社會條件， 

以及影響其社會地位之勢力無關。一七八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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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人權宣言或係根擄此種觀念而擬具者。 

當時，該項宣言表現人類對封建奴隸制度之 

反抗，並爲個人® 由之新進步觀念之表現。 

然於十八世紀末葉由封建式之奴隸制度中解 

放人類之個人主義，因十九世紀後半葉，尤 

其本世紀之赴會發展，重新引入奴隸制度，使 

人類於新社會資本主義制度中又陷入不能獨 

立與經濟上受旗制之地位。就现論上言，人 

類應能享受各種人權，但事實上，則未能充 

分享受此種權利。

於今代之整個社會發展中，經濟因素具 

有決定作用。因此，個人之瓧會地位不以法 

律文件爲其基礎，而係個人賴以生存之社會 

及經濟條件之產物。此卽謂個人之公民及政 

治地位有賴於其社會地位者實多。

社會情形之突變尤足證明有擴增人類傳 

統權利（通常包括政治權與公民權）之必要， 

更應建立fct會權利系統，包括若干社區之集 

體權利在內。南斯拉夫代表圑認爲人權宣a  
草案對於現代社會之新需要，以及社會權利 

之承認均未能充分注意。就大體而言，人權 

宣言爲關於人類政治及公民權利之宣雪。宣 

言所列二十九條屮，以政治與公民權利爲對 

象者有二十條之多。就個人而言，政治與公 

民權利非常重要，固無疑問，倘不承認此項權 

利，則個人必無保障可言。然 Mr • Radovano- 
v ic指稱人權宣 f 中所稱之權利，多數早經載 

於過去一彳五十年內所擬具之各種宣蓮內， 

且各現代 i 家之法律與憲法規定中，幾悉載 

有此等權利。由是觀之，人權宣言似係編纂 

國際法典之文件，而非於社會權利之廣大範 

圍內爲個人開光明前途之文件。

依南斯拉夫代表團之意見，於新宣言屮 

包括此各人類傅統權利固爲必要；各該權利 

並非新訂權利，因現代國家之立法中業予承 

認，惟世界各地尙未能完全尊重此等權利邛。

资本主義社會之歷史演進置個人於一種 

不利之經濟情戈之下。故僅宣佈人權，而不 

規定保證人類享受各該權利之物質條件，則 

此宣言等於虛設。再者，民主政治、國際和平 

與人權之公敵法西斯主義，於上次大戰中，在 

軍事上雖經擊败，但仍非絕對無害。事實上 

法西斯主義仍繼續存在，且非常活躍。

人權宣言係於人類因法西斯主義滋擾， 

歷經絕大艱辛後擬成，不應於其大敵之前取 

消極之地位。新人權宣言之主要目的不僅爲 

依衆所週知之文字列舉各項權利，亦應規定 

人類享受此種權利所必需之社會與物質條 

件。吾人應拒予法西斯主義利用民主制度以 

攻擊民主主義之權利。唯如是，人權宣言方

能予人類之權利進一步之承認與保障一一至 

少予人類之政治與公民權利進一步之承認與 

保障。但新人權宣言並未脫離陳舊觀念，南 

斯拉夫代表團惋惜若干代表團，尤其與南斯 

拉夫代表團意見一致之蘇聯代表團，雖曾不 

斷努力，仍未能就此點與委員會之多數取得 

相當諫解。甚多足予人權宣言以進步與確定 

特徵之提案，均經否決。宣宫草案屮僅若干 

條款包括關於社會權利之規定，擗展原有之 

傅統人權。宣言中宣佈社會權利之新訂部份， 

尤其關於應承認社會權利俾可保障人類使不 

受社會資本制度之剝削之規定，尤感不足。宣 

言草案甚至未採用第二次大戰前與國際勞工 

局合作擬具之若干國際公約中所规定之工人 

社會保障制度。

Mr. Radovanovic列述宣言屮關於勞工身 

體之保障尙多遺漏與不足之處。

南斯拉夫代表團鑒於對人類社會權利所 

採之立場，認爲就人類之政治與公民權利而 

言，宣言不足保證人類之穩定地位。第三委 

員會多數委員之狹隘個人主義態度—— 此亦 

宣言草案之基本特徵一一促成另一重要缺  

陷，卽缺少關於保障各特種集I I ，例如少數 

民族等之規定是也。

就若干方而言，宣 , f 並未以實際情形爲 

依據，因其形容人類爲一孤立之個人，忽略 

其爲社會之一員之事實。宣言屮旣包括此種 

觀念其容觀憤値乃因而大減。

人類之福利大部份以其所賴以生存之社 

區之情况爲依歸，故該社區，無論爲社會、宗 

教或其他性質之社區，其保障應包括於人權 

之保障中。少數民族權利之保障R 益重要。 

倘個人所隸屬之社區備受紐制與逼迫，則吾 

人斷難料想生活於該社區中之個人之權利能 

有任何保障可言。在此方面，宣言草案之最大 

缺陷卽其屮未載任何保護少數民族之條款， 

亦未述及由於此種保護所產生之個人權利。

凡此上述種種缺點，以及該代表未特別 

說明之缺陷，均使提出於大會之宣言草案之 

政治功能大爲削減；由於此種缺點，南斯拉 

夫代表團對茛言草案不能認爲完全滿意。該 

代表 III原希望經第三委員會討論後，能產生 

— 更完備、進步且更適会於目前情勢之宣言 

草案。

雖然，宣言草案缺陷固多，仍有其可取 

之點。第一，南斯拉夫代表團願指叨第三條 

關於使人權宣言適用於託管與非自治領土人 

民之規定，關係重要。關於此方面，人權宣 

言非但廢用歧視瀨民地之不公允规定，且以 

另一種效果完全相反之規定代之，並承認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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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地人民與其他領土人民平等，實爲國際文 

件中所罕見。此項規定爲進步之表現，頗値 

得吾人注意，因其中包括一切人民同享正義 

之偉大原則，而此項原則以往迄未適用於不 

幸之殖民地人民也。

關於宣言草案中所載之其他規定，南斯 

拉夫代表指陳，該草案關於社會權利部份雖 

感不足，但仍包括關於工作之社會保障以及 

祗會保險兩項重耍原則。最後，宣言草案中 

關於政治與瓧會權利部分之規定，南斯拉夫 

代表認爲頗爲有用。

蘇聯代表團曾堤具若干大可改進宣言草 

案之修正案。關於第三條之新提案建議增列 

保護民族社區及少數民族之規定；此項保障 

規定之+ 存在爲一嚴重之觖陷，南斯拉夫代 

表圑前已就此節提請大會注意^蘇聯關於第  

二十條之新提案包括抵制法西斯主義之必要 

保障 ，可予宣言草案以確切之民主特性。另 

一關於第二十二條之蘇聯提案確定並閘明關 

於公共權力之基本民主原則，亦具相同性質。

此上稱各項修正案均大可增加人權宣言 

草案之價値，並大可燏正其不足之處。職是 

之故，南斯拉夫代表團擬投票贊成蘇聯所提 

之修正案。

S 另一方面言，英聯王國所提之修正案， 

旣不能改善現有第三條之規定，如經通過，必 

無濟於事。 英聯王國修正案甚或反可減弱 

宣言草案，因該修正案提議作所有人民一律 

平等之一般規定，代替宣佈殖民地人民與其 

他領土人民平等之特定條款。南斯拉夫代表 

團認爲，就一般情形言，各殖民地均受苛酷 

之不平等統治，故此種特定條文，實屬必需。

南斯拉夫代表最後結稱該代表雖希望草 

案能更完備，惟渠認爲不滿意者並非宣言草 

案中所涉及之原則而係其中頗多嚴重欠缺與  

遺漏之事實。

南斯拉夫代表團希望大會能通過蘇聯代 

表團所提之各項修正案，俾可增強宣言之價  

値與力量並補正其中若干欠缺之處。

M r. C a r r e r a  A nd rade  (厄瓜多）稱若干 

世紀來以人類圏結爲目的之政治鬭爭，現因 

此項表達五十八個國家共同理想及其對人類 

基本權利共同意見之文件之擬定而達最高  

點。人類自遠古以來卽覓求一國際標準使和 

平與世界人權觀念成爲事實。舉世人類力圖 

建設正義之環境 ’ 使人類得於社會、法律、政 

治、道德與宗教權利之範圍內生存發展。八

1 見大會第三屆會正式紀錄，第三委員會第一〇三

次會議。

類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壤之遺跡中再度扇燃 

文化、自由與法律之不滅火焰。吾人一讀宣 

言草案各條款卽悉人權之淵源衆多。宣言草 

案所載各條款誠有若干已成爲許多會員國憲  

法之一部份，因各該國採用民主制度故得行 

使此種人權，但此事反可增加宣言之力量，因 

其足以證明此項國際宣言係以政治現實爲依  

據 ，而非基於不能實現之理想也。

宣言草案所規定之權柯中，許多皆屬人 

類若干年來傅襲之權利，而其他若干權利則 

輓近始見存在，如人類工作之權，利用閒暇時 

間之權，享受適當生活水準之權，與享受社 

會安全之權等。凡此各種人權均係二十世紀 

之眞正成就，現代民主制度確信社會和平應 

以個人福利爲依歸，亦卽以此種人權爲其基 

礎。

於此尙在發展中之社會制度下，個人、國 

家與世界秩序互相依恃；故個人如能享受和 

平與經濟安全，則全世界必亦能享受和平與 

安全。

厄瓜多代表圑不贊成任何建議將人權宣 

言草案發囘第三委員會重行擬具之決議案草 

案。此種稽延對國際璜境必不能有所改進，且 

將挫折舉世平民之希望，今日此等人民不但 

期望物質方面得能恢復戰前情戈，更期望 k 
類尊嚴亦得恢復。

納粹主義、法西斯主義以及暴戾之極權 

國家業經毀滅。聯合國應力求建立新民主國 

際主義，其目標非茌戰爭或銜突而爲樹立永 

久和平。民主制度之責任在創立公正之社會 

秩序，使一世紀之進步成爲可能。

人權宣言載有若干新權利均爲民主制度 

勝利之必然結果，亦爲該代表適所述及新國 

際主義精神之產生所引起之必然結果。其中 

一部份規定係關於社會秩序者，另一部份則 

涉及普遍保障人權問題。人人有權生活於爲 

正義所統治之世界中，於此世界中，法律受 

人尊重，自由爲人所公認。此項規定包括於 

宣言草案內乃聯合國之一大勝利。人權宣言 

係第三委員會所擬具者，並有各専門機關爲 

其協助，各專門機關則根據歷年之經驗以從 

事此項工作。其所致力者在使人類生而能享 

有某種地位，又此項文件係以祉會與國際諒 

解爲基礎。

厄瓜多代表麗曾向起草小紐委員會建議 

宣言草案之結構應能合理化，其目的在列舉 

各種一般與特殊人權，卽生活之權、工作之 

權 、享受適當生活程度之權，惟此項建議未經 

委員會過半數之委員通過。吾人均悉宣言草 

案第一條之規定，因 其 與 B o g o ta宣言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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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代表_ 對該文件之貢獻可見諸關於人 

類自由、人身安全及工作權之第十條與第二 

十四條P
Bogota宣言不徂規定有禁止無理拘禁與 

逮捕之必要，並規定拉丁美洲國家今仍沿用 

之古代放逐習俗亦應予禁止。任何人不應被 

放逐他鄕，因人皆喜愛其祖國甚於其生命。許 

多代表圑於第三委員會中均表示贊成厄瓜多 

代表圑之提議，將禁止放逐之規定載入第十 

條。

厄瓜多代表圑曾於起草小組委員會中提 

議載入關於社會保障之規定，俾使工人得享 

受優裕之報酬，使其生活足以維持人類之尊 

嚴。此項規定經載入第二十四條並經第三委 

員會通過。

人權宣言草案或不能使任何人均感滿  

意，但値此歷史演進之過程中，首應注重基 

本槪念問題。決定宣言草案是否不完全，或 

是否不能完全令人滿意之最善辦法莫如寬假 

時 H ，再視所得結果以爲斷。人權宣言草案 

足予人類生活以健全之民主力量，並可予人 

民以必要之保障。該文件亦可視爲向和平之 

途邁進之又一步驟，蓋各民主國家因受輿論 

與自由新聞界警戒之結果，互訂公約與國際 

條約，使其間之關係密切聯繫。各國如尊重 

國際協定卽無須再訴諸戰爭。職是之故，吾 

人應對干涉人權之國家特別警戒，蓋因干涉 

人權之舉實可危及集體安全也。

Mr. Carrera Andrade籲請派有代表出席 

大會之各國切勿遲遲不通過人權宣言草案， 

各國如遲遲不予通過，其結果唯有增加世人 

失望心理，延誤聯合國維持和平之努力。

今 H 已屈歷史時機，應卽宣佈人類之尊 

嚴，以及人類對於社會進展之信仰，與對於 

足以引其步入正義與文化之新時代之法律標 

準之信仰。

Mr. Abdul Rahman K a y a l y  (敍利亞）稱 

依敍利亞代表圑之意見，宣言草案所規定之 

原則早經列入五年前敍利亞採行之憲法中。 

是以敍利亞代表圑亟欲參加討論並協助擬具 

宣言草案。該代表圑不認爲該項草案完美無 

缺，或認爲宣言草案能達成人類之各種企求。 

宣言草案尙待改進以達完善之境；並須增列 

其他規定。但增訂條款非一年內所能竣事，而 

有賴於多年之經驗。

當第三委員會審查宣言草案各條款時， 

發現若干委員對若干觀念與原則之意見未能 

—致 ，敍利亞代表圑反對其中若干原則，但 

贊成若干其他原則。惟該代表圑仍擬服從多

數之意見，蓋民主國家必須接受多數之決議 

故也。

敍利亞代表M於討論過程屮始終擁護三 

項原則如下：

第一，宣言草案應以個人之權利爲對  

象，不以國家或社會之權利爲對象。宣言草 

案應以個人爲其對象，因個人之安全與福利 

如不存在，則« 會必不能存在。關於此問題之 

其他方面應由國際協定制訂之其他宣言包括 

之。

第二，宣言草案所規定之各項原則務須 

彼此協調、合理、淸楚、簡明、切當、爲衆 

所了解，絕不得晦澀、明。

第三，宣言草案與聯合國憲章不得牴觸。 

宣言草案所規定者多爲抽象之原則與理想， 

此等原則與理想之適用，尙待將來訂立實施 

辦法。此卽宣言各條款簡短明瞭之原因也。

各國彼此合作應本此種精神，敍利亞代 

表圑以及許多其他代表圈深信世界之+安非 

由於各國強弱懸殊或大小之差異，亦非由各 

國之間缺乏平衡，而係因人類尙無均等機會 

所致。如予人類自由與發展才能之平等機會 

使能自然發展，人類必能彼此和睦共處。人 

類應有平等機會享受其願意享受之生活。

社會正義如不存在，個 .人必將互相鬭爭， 

世界亦不得和平。職是之故，各偉大改革家、 

學者與哲人積歷代艱苦之努力乃制定人權宣 

言，以應瓧會正義之需要，並以四海兄弟之 

原則爲基礎，予全人類平等機會；現提出大 

會之人權宣言草案第一條亦述及此節。Mr_ 
K a y a ly稱渠曾請第三委員會解釋 “兄弟”二 

字之意義，獲悉各委員均認爲此二字卽謂人 

皆有生活之權、享受自由之權、與生活於安 

全環境之權。於此情形下，尙有闡明“兄弟”槪 

念之必要，固甚可異；惟此際所討論之宣言 

草案以外之其他問題，更須加以間明。

若干代表對宣言草案表示+ 滿 ，因其尙 

非完善，或因若干政府未於其本.士或其所統 

治之託管領土或其殖民地適用宣言之原則； 

更有人建議將宣言草案交大會第四屆審議， 

俾經濟曁社會理事會得對草案重加審議，但 

經濟曁社會理事會除依其現有規定通過宣言 

草案外，更能採取何種其他舉動？此次並非 

宣佈人權之創舉；歷史過程中曾幾度頒佈人 

權宣言；以前所發表之人權宣言並非悉皆完 

備，亦未盡予實施；文化之演進殊爲遲緩，經 

歷代之壓迫與暴政，今始擬具提出大會之人 

權宣言草案。此非大會或經濟曁社會理事會 

少數代表之建樹，而係歷代爲此目的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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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人類之成就。世人卽將聞聯合國宣佈此項 

目的業已達成矣。

各國應本其信仰與決心，繼續努力，以表 

示尊重此宣言所揭橥之人權，並保證於备該 

國之立法政策、政府體制及其教育制度中實 

現各項人權，庶和平可繼之來臨。

Mr. K ayaly認爲抨擊其他國家之會員國 

態度錯誤。各該國認爲其政府所作所爲未有 

不完美者，而其他國政府之所爲則悉皆錯誤。 

此等代表應自審其主張是否合理，並反省其 

此種態度是否能使各該國達於完善之境。

敍利亞政府決意遵奉各項保證個人於四 

海兄弟情况下應有地位之權利，並希望此 

項觀念切合實際，非僅空涧理論而已。Mr_ 
K a y a ly籲請备會員國勿持武斷態度，並不圖 

離間各國。該代表更籲請各該國不企圖奴役 

其他國家；奴役其他國家者，終潲奴役其自 

身，此於個人亦然。

Mr. V y s h in s k 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述及蘇聯代表團以及其他與蘇聯意見 

相同之代表團業已就第三委員會提交大會之 

人權宣言草案表示意見，並曾引述宣言草案 

之具體條文以說明其所以認爲宣言草案不能 

令人滿意之理由。該代表已於前此某次會議 

屮稱，宣言草案雖載有若干積極規定，不無價 

値，但因人權宣言應含有深重之意義，故大會 

不宜代表聯合國發表此項文件。蘇聯代表團 

嘗指稱若干條款完全忽略民主政府之主權， 

且宣言草案屮含有直接與憲章規定相衝突之 

絛款，因憲章禁止干預一國之內政。

蘇聯代表團更指稱該代表團曾不遺餘力 

務求移除宣言中此等缺陷。惟該代表之努力 

—無所成，此爲其+能贊成宣言草案之一主 

要理由。

今有擁護若干會員國於前此某次屆會中 

所提出之錯訛理論者，依此理論，國家主權原 

則乃反動與落伍觀念，且非國際合作之主要 

條件。人權宣言草案似贊許此種反對國家主 

權之反動思想，故與聯合國之原則完全相悖， 

或辯稱人權宣言不應涉及關於國家之問題， 

因其專以個人權利爲對象。如僅就人權脫離 

國家範圍卽不能單獨存茌一事而論，吾人已 

萬難同意此項意見；權利與法律觀念固悉以 

國家爲依歸。人權如無國家之保證與保障必 

毫無意義；蓋無此保障，人權必變成一抽象之 

名詞、一空虛之幻想，易於形成亦易於消散。

法國代表嘗謂希特勒亦曾宣揚絕對主  

權。該代表稱希特勒嘗謂每人均爲其家庭之 

主，並辯稱此種態度促成危害德意志人民人

權之罪行，以及危害其他國家人民人權之更 

大罪行。

此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起因之解釋殊與 

事實不符。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起因不在德意 

志人民人權之遭摧殘，而在當時歐洲主要政 

治家如達拉第與張伯倫等之政策，以及美利 

堅合衆國政府對於此種政策之贊助。各該政 

治家之外交政策爲鼓勵於希特勒統治下之德 

國境內重建戰爭力量，俾使德國侵入蘇聯與 

東方國家。法國代表發表意見時竟忘記引起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眞正原因。

國家主權問題關係非常重大。許多國際 

法專家闡釋國家主權之意義謂國家主權卽指 

一個國家依其意志採取行動，而不成爲代行 

另一國家政策之工具之權；此種觀念較法國 

代表之意見近乎眞理。

另有一派則採眞正反動之態度攻擊國家 

主權原則，此派似忽略主權如經摧毀，國家本 

身亦不能存迕。假攻擊絕對主權之名而作之 

反對國家主權宣傳，實係一種使一國家降服 

於另一政治勢力強大、經濟力量雄厚之國家 

之思想上之準備。蘇聯代表圑認爲須警吿各 

會員國不得存此企念，並警戒一般輿論務須 

提防威脅其他與弱小國家經濟及政治獨立之 

獨霸世界計劃。一國之自主與幸福有賴於國 

家主權之原則：此卽蘇聯代表圑拒絕接受法 

蘭西代表反對國家主權意見之理由。法蘭西 

代表之作此言或係受艾登與貝文之影響。艾 

登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下饑院發言 

稱原子彈發明後，世人唯有放棄現有主權觀 

念方能拯救世界；貝文則謂全體人類之主權 

不久卽將取國家主權而代之。

國家主權之原則爲弱小國家抵制強大國 

家擗張勢力幻夢之唯一保障。馬歇爾計劃以 

及西歐政治集團之形成對國家主權雖不無損 

害，但國家主權之原則仍然有效。

蘇聯代表圑於人權宣言準備：E作期間曾 

力圖使宣言草案至少能迎合兩項基本要求： 

此卽宣言應能保證尊重人權與全人類之基本 

自由，不分種族、國籍、階級、宗教、言語、性 

別，而以民主原則、國家主權與國家政治獨 

立之原則爲依據；並應於宣揚人權外，計及 

各國之經濟、社會與國家情况，保證其實施。

宣言草案不應僅限於正式規定公民之權 

利，不應僅宣佈人權平等，更須制定確實具 

體之方法，保證其實行。吾人不得期望若人 

權宣言者之文件能具有與一國憲法相同之力 

量；但此類文件亦+應抅泥於抽象原則之陳 

述。提交大會之宣言草案則未能適合此種要 

求。由於此項理由，蘇聯代表團於第一八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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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全體會議時曾提議人權宣言草案以及其所 

附各項決議案應留待下次屈會表決。蘇聯此 

項提議如經否決，該代表團擬提出若干對宣 

言草案大有改進之修正案。

Mr. Vyshinsky述及史大林大元帥曾謂蘇 

聯憲法係依據所有國家與種族一律平等之原 

則 ，並依據膚色、語言、文化程度或民族發展 

之差別不捐作爲民族不平等待遇之玴由之原 

則。資本主義國家之憲法則以種族與國家並 

無同等權利之假定爲根據。吾人實宜就提交 

大會之宣言草案重新考盧史大林大元帥之陳 

述，因宣言草案與資本主義國家之憲法固具 

有同樣之特徵也。此於第二條尤然，該條一 

方面宣佈平等權利，不分種族、國籍、語言等 

等，一方面又作人人皆得享受宣言所載之一 

切權利與丨;丨由之槪括陳述。此項聲明殊嫌不 

足。又第三條稱宣言草案所載一切權利同樣 

適用於託管領土以及非自治領土之居民，此 

條更小能令人滿意。

蘇聯代表團願指明宣言草案屮對於所有 

民族均有向決之權之重要問題無隻字提及。 

規定所有國家均能享受自決之權，乃蘇聯對 

內政策重要成就之一。蘇聯代表團雖不希望 

人權宣言草案能一如蘇聯憲法對此項自決權 

作有力之表示，該代表團固認爲人權宣言草 

案亦不應置蘇聯之成就於不顧。該代表團認 

爲第三條之規定尙多不足之處，因第三條僅 

宣佈託管領土與非自治領居民之權利，故該 

代表圑認爲應以文件A /7 8 4中所戴之新規定 

代替第三條。關於此節，Mr. Vyshinsky述及 

Mr. M o lo to v嘗謂蘇聯解決其國內备民族問 

題之辦法，爲近代最富於教訓之事實。

若干國家因缺乏必要之經濟、社會與政 

治條件，尙 + 能解決其境內之民族問題。吾 

人代表聯合國所有會員國制定人權宣言時， 

絕不能忽略此一事實，自另一方面言，吾人 

忽視其他國家爭取人權所獲之成就，亦屬錯 

誤。

蘇聯代表圑提議另增一條規定人人皆有 

自由表示與傅播民主觀念之不移權利，以代 

宣言草案原訂之第二十條。英聯王國代表於 

第一八一次全體會議時對維譲佳丨由+ 受任何 

限制一事，發表評述，竟將恣意從事法西斯 

思想宣言之自由包括在內。英聯王國代表此 

項意見不容敦厚知恥之人與該代表論辯。該 

代表辯稱蘇聯修正案被否決，係因各該修正 

案對自由加以限制之故。惟蘇聯代表圑曾明 

白表示該代表圑僅請就法西斯宣傅與法西斯 

活動加以限制而已。蘇聯代表圑除請限制法 

西斯龃織之宣傅與活動外，對任何其他社會

龃織之宣傅與活動並未要求加以限制。法西 

斯宣傅係一種罪惡，如謂自完全自由原則之 

觀點言，禁止作法西斯宣傅爲不可能，則此 

種見解等於對於限制殺人、竊盗與流氓地瘩 

等之活動之法律亦採同樣態度。大會會場內 

實不應本此種精神從事討論。

蘇聯代表W又建議第二十二條應加修改 

改，以任何國家之每一公民不分種族、膚色、 

國籍、出身、財產、社會地位、語言、宗教或性 

別，一律有參加其本國政府之權之新規定， 

代替宣言草案所訂之規定。僅規定人人皆有 

參加其本國政府之權，似有未足。尙須規定 

人民有選舉其本國政府機關職员與被選充任 

職位之權，且不獨根據選舉權必須普及平等 

與不記名投票之原則，亦以唯一堪稱民主稃 

序之直接投票權爲基礎。此外並須明文規定， 

任何國家之每一公民必須享有與其他公民平 

等之參加其本國公務之權。凡此上述各項規 

定，第二十二條均未予載明。敌大會絕不能 

希望就原則問題採不同立場之代表，贊成如 

此擬定之條款。

蘇聯代表圑更建議於第三十條之後增加 

新條款，其文如下：

“本宣言所列舉之人權與公民權，以及基 

本自由，應由各國法律保證之。凡直接或間 

接違犯此項權利或加以任何限制，卽爲破壤 

本宣言，而與聯合國憲章所載之崇高原則相 

悖。”
蘇聯代表圑請求將此上述條款列入宣言 

草案內，何以竟有人提出異議？蘇聯堤議之 

條款意義明顯，此項規定要求各國法律保證 

各項某本權利以及個人與公民之自由；並稱 

無論直接或間接破壊或限制此等權利均視爲 

破壤本宣言，而與聯合國憲章所載之崇高原 

則相悖。此項條款與憲章之原則完全相合。

凡此諸端均爲應予列入人權宣言之主要 

原則，以期無數平民與愛好和平之人民均得 

偾其夙願，渠等切盼基本自由皆能確立+ 移， 

並盼人民均能有權享受民主與進步、和平與 

安全。蘇聯代表M深信几權宣言草案不經此 

修正，殊非完備，不能令人滿意，而就以聯 

合國名義發表之文件之標準而言，亦不能達 

到其應達之目標。

討論過程屮曾有一項問題提出，據稱此 

問題係理論問題，惟蘇聯代表並不以此視之。 

該代表係指所謂促使蘇聯代表團提具各項修 

正案之趨勢而言。

或謂蘇聯擬使個人附屬於國家，而國家 

萬能，一如霍布斯國家論中所描述者，個人則 

僅爲其屮之微小構成分子。此係空洞之論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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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足證明引用此項證據者旣不明瞭其對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所作批評之眞意，亦 

未加以適當之分析。倡此議者顯然忘記國家 

與個人間之銜突乃歷史上诳會分成敵對之階 

級時所產生之一種現象。每當社會分成若干 

階級時，統治階級必定掌握政府機構。國家於 

此種瓧會中變成統治階級之工具；此統治階 

級之目的與利害則與所有其他階級相銜突。 

在此情形下，國家必圖統治個人，因個人之 

利益與國家之利益相衝突也。

敵對階級不存在之社會中情况逾異。此 

固亦自然之現象，蓋因政府與個人於此種社 

會中無發生任何衝突之可能，因政府事實上 

爲個人之集圑。當瓧會發展至不苒分爲剝削 

與被剝削二相互銜突之階級之時期，此種衝 

突自然+ 再存茌。

故國家與個人之問題，由歷史之觀點言， 

本不存在。就蘇聯而論，歷史之演進已解決 

該問題。國家與個A 之間彼此調協，利害相 

同。此種關係可由各進步人士引以爲榮之下 

述一語表達之，此卽“蘇維埃祉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爲勞工與農民之社會主義國家”。此語表 

示國家與個人間之街突問題於蘇聯並不存 

在 ，而於所有其他有各種階級對立之戤會歷 

史發展階段中（封建、中產、資本與現代社會 

資本國家）則極爲盛行。蘇聯深盼其他國家 

亦逐漸走向世界六分之一已經達到之高尙理 

想。

擬訂宣言草案時有兩種相反之趨勢。第 

— 爲防衞民主原則維護和平之趨勢。依據此 

項目的，則必須消滅法西斯主義與法西斯之 

種族活動。另一爲反動與侵略之趨勢，支持 

並利用所有反動勢力，萑至包括法西:斯主義 

與納粹主義在內。此二種趨勢間之衝突，於 

第三委員會之工作中可以見之，此亦爲第三 

委員中爲促進民主與進步及抵制反動與侵略 

而致力之代表團所提建議竟遭反對之原因。

主席宣佈討論結束，並請大會進行投票。

主席首將蘇聯決議案草案（A / 7 8 5 / R e v . 

2 )提付表決。該草案如經否決，主席擬將五 

修正案分別交付表決；其中有蘇聯提具之修 

正案四件，英聯王國代表圑提具者一件。最 

後主席擬將宣言草案本文，依其現有形式或 

按照修正後之形式提請表決。

Mr. V yshinsky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聯盟）稱蘇聯代表圑並未請求唱名表決該代 

表圑所提之決議案。

蘇聯泱議案以四十五票對六票被否泱， 

棄權者三。

Mr. K a t z -S u c h y  (波蘭）請唱名表決各修
正案

i 席請表決蘇聯所提以新條文代替宣言 

草案原有第三條之第一修正案（A/784)。

唱名表決，結果如下。

主席柚籤決定由鳥克_ 社會主義共和國 

開始表決。

贊成者：鳥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 

蘇維埃瓧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南斯拉夫，白 

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哥侖比亞，捷 

克斯拉夫，巴基斯坦，波蘭。

反對者：荚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鳥 

拉圭，委內瑞拉，澳大利亞，比利時，狭利 

維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斯大 

黎加，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法蘭西，希 

臘 ，冰島，印度，伊朗，黎巴嫩，盧森堡，墨 

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那威，巴 

拿馬，巴拉圭，祕魯，菲律賓，暹羅，瑞典， 

敍利亞，土耳其。

棄權者：南非聯邦，阿富汗，阿根廷，緬 

甸 ，古巴，厄瓜多，埃及，薩爾瓦多，阿比 

西尼亞，瓜地馬拉，海地，伊拉克，利比里 

亞 ，蘇地亞拉伯。

蘇聯第一修正案以三十四票對八票被否 

決，棄權者十四。

主席請表決蘇聯所提以新條文代替原有 

第二十條之第二修正案。

唱名表決，結果如下。

主席柚鐵決定由根廷開始表決。

贊成考: 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捷克斯拉夫，波蘭，鳥克蘭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南 

斯拉夫。

反對耆：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 

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哥侖比亞，古 

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國，埃及，薩爾芄 

多，法蘭西，希臘，瓜地馬拉，海地，冰島， 

印度，伊期，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亞，盧森 

堡 ，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那威，巴 

基斯坦，巴拿馬，巴拉圭，祕魯，菲律賓，瑞 

典 ，敍利亞，士耳其，英聯王國，美利犟合 

衆國，烏拉圭，委內瑞拉。

棄權者：阿根廷、緬甸、哥斯大黎加、厄 

瓜多、阿比西尼亞、蘇地亞拉伯、暹羅、南非聯 

邦、阿富汗。

蘇聯第二修正案以四十一票對六票被否 

決，棄權者九。

主席請表決蘇聯所提以新條文代替原有 

第二十二條之第三修正案。

唱名表泱，結果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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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抽籤決定由海地開始表泱。

背成者：海地、波蘭、鳥克蘭蘇維埃社會 

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南 

斯拉夫、緬甸、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捷克斯拉夫、洪都拉斯。

反對者：泳島、印度、伊朗、伊拉克、黎巴 

嫩、盧森堡、墨西好、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 

那威、巴墓斯坦、巴拉圭、祕魯、菲律賓、瑞典、 

敍利亞、土耳其、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烏 

拉圭、委內瑞拉、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 

亞、巴西、加拿大、智利、中國、丹麥、多明尼加 

共和國、薩爾瓦多、阿比西尼亞、法蘭西、希 

臘、瓜地馬拉。

棄權者：利比里亞、蘇地亞拉伯、暹羅、 

南非聯邦、阿富汗、阿根廷、哥侖比亞、哥斯大 

黎加、古巴、厄瓜多、埃及。

蘇聯第三胗正案《三十六票對九票被否 

決 ，棄權者十一。

主席繼請表決蘇聯請於宣言草案第三十 

條後另增一條之第四修正案。

唱名表決，結果如次。

主席柚籤決走由伊朗開始表決。

背成者：巴基斯坦、波蘭、鳥克蘭蘇維埃 

f i 會主義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 

盟、南斯拉夫、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哥侖比亞、捷克斯拉夫、海地、印度。

反對者：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盧森堡、 

墨西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那威、巴拿 

馬、巴拉圭、祕魯、菲律賓、暹羅、瑞典、敍利 

亞、士邛其、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委內端 

拉、澳大利亞、比利時、玻利維亞、巴西、加拿 

大、智利、中國、哥斯大黎加、丹麥、多明尼加 

共和國、希臘、泳島。

棄榷者：利比里亞、蘇地亞拉伯、南非聯 

邦、鳥拉圭、阿富汗、阿根廷、緬甸、古巴、厄瓜 

多、埃及、薩爾瓦多、阿比西尼亞、法蘭西、瓜 

地馬拉。

蘇聯第四修正案以三十二票對十票被否 

決 ，棄權者十四。

主席繼請表決英聯王國修正案（A / 778/  
R e v . l )該修正案請“删除第三條而以下列文 

句爲第二條第二款：

“且不得因一人所隸國家或地區之政治、 

行政或國際地位之不同而有所區別，無論該 

地區係獨立、託管、非自治或受其他主權上之 

限制。”
英聯王國修正案以二十尤票對十七票通 

遇 ，棄權考十。

主席繼請大會表決第三委員會所提案

文。

Mr. K atz- S u c h y  ( 波蘭）請逐條表決世 

界人權宣言草案。

主席稱大會僅通過英聯王國修正案，故 

渠請連同該修正案將宣言草案提付表決。

世界人權宣言草案由弁言與三十一條合 

成。主席擬請逐條表決宣言草案。主席請間 

大會願一次表決螌個序言，或就其中七項逐 

項表決。

Mr. K atz- S u c h y  ( 波蘭）請將序言分項 

一一提付表決。

序言第一項經表決通過，棄權者二  3 

序言第二、三 、四、五 、六 、七項經全體一 

致通過。

第一條以四十五票通過棄權者九。

第二條第一款經全體一致通過。

第二條第二款（英聯王國之修正案）以三 

十六票對一票通過，棄榷者八。

第四條至第十三條皆經全體— 致通過。 

第十 _四條以四十四票對六票通過，棄攉 

者 - ~■ 0
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皆經全體一致通

過。

■第十九餘以四十五票通過，棄權 # 四。 

第二十條以四十四票對七票通過，棄權

 ̂o
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六條均經全體一致

通過。

第 二 十 七條以五十三票通過，棄權者

o
第二十八條經全體一致通過。

第二十九條以四十七票通過，棄裉者

八 0

第三十條與第三十一條經全體一致通

過。

主席請以唱名表決方法，表決整個世界 

人權宣言草案，前所通過之英聯王國修正案 

亦包括在內。主席並稱第三條旣經删除，宣 

言最後定本之各條款應重新編號。

唱名表決，結果如次。

主席柚籤決定由細甸開始表決。

背成者：緬甸、加拿大、智利、中國、哥侖 

比亞、哥斯大黎加、古巴、丹麥、多明尼加共和 

國、厄瓜多、埃及、薩爾瓦多、阿比西尼亞、法 

蘭西、希臘、瓜地馬拉、海地、冰島、印度、伊 

朗、伊拉克、黎巴嫩、利比里亞、盧森堡、墨西 

哥、荷蘭、紐西蘭、尼加拉瓜、那威、巴基斯坦、 

巴拿馬、巴拉圭、祕魯、菲律賓、暹羅、瑞典、敍 

利亞、土耳其、英聯王國、美利堅合衆國、鳥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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圭、委內瑞拉、阿富汗、阿根廷、澳大利亞、比 

利時、玻利維亞、巴西。

棄權者：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捷克斯拉夫、波蘭、蘇地亞拉伯、鳥克蘭蘇 

維埃I t 會主義共和國、南非聯邦、蘇維埃赴會 

主義# 和國聯盟、南斯拉夫。

世界人權宣言以四十八票通過，棄權者

八 3

主席稱此非常重要之人權宣言經大多數 

代表通過，而末遭任何直接反對，實爲一可 

注意之成就。大會及安全理事會嘗受種種批 

評，其主要原因爲安全理事會與大會每側重 

於聯合國之政治活動，殊鮮注意社會、人道及 

文化方面之活動，而此際通過之宣言則屬於 

此後稱範圍之內。然而一如某方所稱，人權 

宣言僅耸初步工作，因其並非拘束各國必須 

實施基本人權之公約 ;亦未規定執行辦法;但 

仍不失爲一偉大進化過程中之一重要進步。 

此係有龃織之國家集圑首次發表關於人權與 

基本自由之宣言。此項文件得有螌個聯合國 

之輿論爲其後盾，普世人民無論男女老幼均 

將受其協助、領導及啓迪之惠。

主席慶贺奮力工作、經久不懈以達成此 

種結果之各代表。尤稱得宜'者爲値此通過人 

權宣言之際，在座諸代表中有與其他代表協 

力從事此項工作並居領導地位且因而聲譽益 

隆之美利堅合衆國代表Mrs. Roosevelt。主席

不擬一一列舉各代表之姓名，副主席黎巴嫩 

代表 Mr. M a lik 以及其他委員會之各委員， 

均曾不斷努力從事此抨擊聯合國者幾不曾加 

以注意之工作。

就政治方面言，從事政治問題之各委員 

會中，常有爭執與糾葛發生，然由適纔表決 

之結果可見，於社會工作方面，各方意見頗 

多一致之處。倘社會工作能逐漸進展，最後 

必能消除分離聯合國各會員國之若干政治異 

議。主席認爲此次表決結果載入紀錄時，渠 

能在座，深以爲榮，並就表決結果向有關人 

士致贺。

主席就關於請願罈之決議案乙（A / 777) 
舉行夹決。

該決議案以四十票通過，柰權者八。

主席繼請表決關於少數民族命運之決議 

案丙。

該決讓案以四十六票對六票通遇，棄權

主席再請表決關於世界人權宣言傅布及 

刊印問題之決議案丁。

該泱議案以四十一票通過，棄權者九。

主席請表決關於人權盟約及其實施辦法 

草案之草擬之決議案戊。

該決議案以W 十 W 票通遇，棄權者八。

午前十二時十分散會。

第一百八十四次全體會議 

-九四八年十二乃十一  9 星期六千前十時三十分在巴|夏幽宮舉行  

|主席：M r .  H. V. E v a t t  (澳大利亞）。

—二〇 •審議於第三屆會議事日程中 
增列項目之請求

設置專設委員會審議使大會更能有效迅速處 

理其職務之方法與稃序：丹麥、那威與端 

典提出之項目（A /7 4 3 )

主席稱總释委員會全體委員一致建議將 

此項目列入大會第三屆會議事日程。

大會說無興議，乃決定杼該間題交由適 

當之委员會處理。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圑關於將俄 

文定爲大會應用語文之一之提議，並因此 

項提議而對大會議事規則第四十四條所提 

出之修正案 (A /B U R /1 1 2 )

主席諝總務委員會全體一致建議將蘇聯 

代表圑之提案列入第三屆會議事日程。

大會說無興議，此項浹議案當經通通。

中國代表圑關於將中文定爲大會應用語文之 

—之提案，並因此項建議，而對大會議事 

規則第四十四條所提出之修正案（A /BU R  
/1 1 3 )

主席謂總務委員會全體一致建議將此問 

題列入大會第三屆會饑事日程。

(大會旣無異議，此項建議當經通過。）

一二一. 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調解專 

員工作進度報吿書

第一委員會之報吿書 ( A /7?6 )
Mr. S a r p e r  ( 士耳其），報吿員，提出第 

—委員會關於聯合國巴勒斯坦問題調解專員 

工作進度報吿書之報吿書及其所附之決議  

案。
第五委員會之報吿書 ( A /786)

M r .  M a c h a d o  ( 巴西），報吿員，提出第 

五委員會關於聯合國調解專員工作進度報吿 

書之報吿書。


